
股票代码:000750� � � �股票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3-7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声明与提示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

以下简称“本公告书”

)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国海证

券”、“本公司”或“公司”

)

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登载

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SEALAND SECURITIES CO., LTD.

股票简称

:

国海证券

股票代码

: 000750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 179,195.16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雅锋

董事会秘书

:

刘健

证券事务代表

:

刘峻

注册地址

: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13

号

办公地址

:

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国海大厦

邮政编码

: 530028

互联网网址

: www.ghzq.com.cn

电子信箱

: dshbgs@ghzq.com.cn

联系电话

: 0771-5539038,0771-5569592

联系传真

: 0771-5530903

所属行业

:

金融业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

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融

资融券

;

代销金融产品。

(

二

)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情况

1.

第一大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

: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主要办公地点

: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09

号广西投资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冯柳江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19,700

万元

工商注册证号码

:450000000006407

税务登记证号码

:450100198229061

经营范围

:

为自治区建设项目筹措资金

,

开展经营性、开发性投资业务

;

国内商业及物资贸

易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经济技术合作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广西投资集团母公司总资产

1,957,252.25

万元

,

总负债

1,003,499.69

万元

,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3,752.56

万元

;2012

年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727.10

万元

,

净利润

26,

694.18

万元。

截至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股权登记日

,T

日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466,698,216

股

股票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6.04%

。

2.

发行人股权结构图

截至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股权登记日

,T

日

),

发行人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

二、本次配售股份发行情况

本次配股已经

2013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3

年

6

月

14

日召开

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本次配股已经

2013

年

9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3

年第

110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通过

,

并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3[1284]

号文核准发行。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发行数量

:518,409,743

股。其中

,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126,642,

538

股

,

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的

23.56%;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

391,767,

205

股

,

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的

72.87%

。

(

二

)

发行价格

:6.28

元

/

股。

(

三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四

)

发行时间

:

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配股缴款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2

日。

(

五

)

募集资金总额

:3,255,613,186.04

元。

(

六

)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64,098,268.52

元

(

包括承销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配股登

记费用及信息披露等费用

),

每股发行费用为

0.12

元。

(

七

)

募集资金净额

:3,191,514,917.52

元。

(

八

)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发行人截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

况出具了新增股本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

(

大信验字

[2013]

第

29-00002

号

),

经注册会计师审验

,

截

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

,

发行人实际配售股份

518,409,743

股

,

每股配售价格为

6.2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3,255,613,186.04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4,098,268.52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3,191,514,917.52

元

,

其

中增加股本

518,409,743.00

元

,

增加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2,673,105,174.52

元。

(

九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

公司已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区分行、中国银行

广西区分行、交通银行广西分行、兴业银行南宁分行、桂林银行南宁分行、柳州银行南宁分行、

广西北部湾银行营业部、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

8

家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专门

用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的存储

,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十

)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

配股发行股份的相关登记托管手续。

(

十一

)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

本公司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

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

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均已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

诺。

三、本次配售股份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

公司本次配股获配的股票共计

518,409,743

股人民币普通股

,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6,642,538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上市。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

(

一

)

股票简称

:

国海证券

(

二

)

股票代码

:000750

(

三

)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四

)

本次获配股份上市时间

:2013

年

12

月

4

日

(

五

)

本次配股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

:

本公司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

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荣桂贸易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玉林市华龙

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本次配股中获配的股份仍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该等获配股份的限售

期限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限售期限保持一致。

(

六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七

)

上市保荐机构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

一

)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发行人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为

1,791,951,572

股

,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

518,409,743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126,642,538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

391,767,205

股

,

本次配股完

成后总股本增加至

2,310,361,315

股。

1.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１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６

，

６９８

，

２１６ ２６．０４％ ６０６

，

７０７

，

６８１ ２６．２６％

２

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

司

２１３

，

１２０

，

６８５ １１．８９％ ２７７

，

０５６

，

８９０ １１．９９％

３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７

，

８９６

，

７１０ １１．０４％ ２５７

，

２６５

，

７２３ １１．１４％

４

广西荣桂贸易公司

１４１

，

３７６

，

２２０ ７．８９％ １８３

，

７８９

，

０８６ ７．９５％

５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６

，

７６４ ５．５８％ １３０

，

００８

，

７９３ ５．６３％

６

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

，

３６１

，

０９３ ４．９９％ １０８

，

３６１

，

０９３ ４．６９％

７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

，

６７１

，

１７３ ３．７２％ ８６

，

６７２

，

５２５ ３．７５％

８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３４

，

３５４

，

５４０ １．９２％ ４７

，

９６０

，

９０２ ２．０８％

９

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

２８

，

７６７

，

１４２ １．６１％ ３７

，

３９７

，

２８４ １．６２％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１１

，

２０４

，

３００ ０．４８％

合计

１

，

３４９

，

２５２

，

５４３ ７５．３０％ １

，

７４６

，

４２４

，

２７７ ７５．５９％

2.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增加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８８９

，

４２０

，

３３５ ４９．６４％ ２６６

，

８２６

，

１００ １

，

１５６

，

２４６

，

４３５ ５０．０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４２

，

４９８

，

１１３ ２４．６９％ １２４

，

９４１

，

１０５ ５６７

，

４３９

，

２１８ ２４．５６％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４２

，

４９８

，

１１３ ２４．６９％ １２４

，

９４１

，

１０５ ５６７

，

４３９

，

２１８ ２４．５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４．

外资持股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

，

３３１

，

９１８

，

４４８ ７４．３３％ ３９１

，

７６７

，

２０５ １

，

７２３

，

６８５

，

６５３ ７４．６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０

，

０３３

，

１２４ ２５．６７％ １２６

，

６４２

，

５３８ ５８６

，

６７５

，

６６２ ２５．３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４６０

，

０３３

，

１２４ ２５．６７％ １２６

，

６４２

，

５３８ ５８６

，

６７５

，

６６２ ２５．３９％

三、股份总数

１

，

７９１

，

９５１

，

５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８

，

４０９

，

７４３ ２

，

３１０

，

３６１

，

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

二

)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持有公司股票。

(

三

)

本次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1.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57

元

(

按照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

2.

发行后每股收益

:0.06

元

(

将

201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

。

五、本次配售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

一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

1

号楼

20

楼

联系电话

:021-38565720

传真

:021-38565707

保荐代表人

:

刘秋芬、徐长银

项目协办人

:

王光清

项目经办人员

:

刘颖佳

(

二

)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张启富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中心

B

座

2

层

联系电话

:010-59336116

传真

:010-59336118

经办律师

:

罗小洋、刘苹

(

三

)

审计机构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

吴卫星

办公地址

: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6

联系电话

:13910961008

传真

:010-82332287

经办人员

:

陆明峰、孔庆华

六、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国海证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发

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配售

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

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

项。

特此公告。

发行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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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8�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3-61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新增议案表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的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至

201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3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36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股票表决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中总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63,922,3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759%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63,

026,38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0.4015%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895,982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0.5743%

。

3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33,951,7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6%

；反对股份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股份

57,6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4%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关联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回避表决股份

29,913,

002

股。

2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63,685,2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1%

；

反对股份

71,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7%

；

弃权股份

165,68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2%

。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6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吴钢和吕卿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

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2013-052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并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24

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特别

停牌。

2013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28

日、

11

月

4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8

日、

11

月

25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并于

10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鉴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资产较多、程序较复杂，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及

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各中介机构仍在进行进一步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公司董事

会将在相关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并可形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时及时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定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73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申请的

"

一种黄体酮过

饱和自微乳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获得授权，并于近日收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号为：

ZL201110408649.3

，专利权期限

为申请日起二十年。

该项专利的获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

持技术领先地位，是公司主要核心技术的延伸。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74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GM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药品

GMP

证书》。证书编号为：

GD20130108

；认证范围为：合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软

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7

日。

公司的本次认证是按照国家

2010

年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实施。公司通过

2010

年版

GMP

认证，促进了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和提升，进一步保障公司以优质产品服

务市场。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9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02

日上午

9

：

30

分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平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通过以

下决议：

1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公司

2013

年度向商业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将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的授信额度由

1.5

亿元增加至

3.0

亿元。是否使

用上述银行授信额度，视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决定，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的融资合同或文件。

2

、以

4

票同意（关联董事张平、钱建民、孙连键回避表决）、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

为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应的借款协议。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3-050

）。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关于该事项所做出的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02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0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以下简

称

"

铝箔厂

"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铝箔厂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等

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关系。鉴于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内，且不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2013

年

12

月

02

日，公司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常熟市铝箔厂

法定代表人：汪和奋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

住 所：常熟市虞山北路

29

号

注 册 号：

320581000004868

税务登记证号码：

320581142059905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塑料、纸张、纤维和金属材料的分切、复合、涂复制造与销售；从事货

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常熟市铝箔厂现有股东

43

名，全部为自然人，主要从事实业投资业务，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铝箔厂的总资产

26,341.88

万元，净资产

24,067.78

万元，

2012

年实现净利润

7,779.13

万元。

目前，铝箔厂持有公司

39%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借款金额：人民币贰仟玖佰万元

借款期限：壹个月，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实际借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收

据为准）

借款用途：用于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原辅材料

借款利率：借款利息自放款之日起计算，按实际放款数计算利息，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

内，年利率为

5.6%*0.8

借款的发放和偿还： 控股股东需在合同生效的当日， 将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交付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本息（还款顺序为：先利息后本金）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调

整公司资金结构，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2

、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则斌先生、江旅安先生、李永盛先生经认真审议，发表如下意见：

1

、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该等协议内容合法，交易

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

,

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

,

不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关联董事

就该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

2

、本次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调

整公司资金结构，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3

、交易条款客观公允，交易关联方未利用自身身份对拟实施的交易进行干预，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02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9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

女士（持有本公司

6045.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0.27%

）通知，收悉内容如下：

1

、 尤玉仙女士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777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96%

）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业务，用于个人融资，约定期限

为一年。

2

、 尤玉仙女士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14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9%

）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业务，用于个人融资，约定期限

为一年。

截至目前，上述股份的质押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尤玉仙女士持有本公司

6045.4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

20.27%

；累计质押

5444.93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6%

。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友鸾先生（持有本公司

600.4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

2.01%

）通知，收悉内容如下：

尤友鸾先生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

）质

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业务，用于个人融资，约定期限为一年。

截至目前，上述股份的质押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尤友鸾先生持有本公司

600.4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

2.01%

；累计质押

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

。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3-039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港口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目前为止本公

司已实际为港口公司提供了

8,000

万元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公告日，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64,960

万元（含此次对港

口公司的担保

8,000

万元），其中：对外提供担保

26,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38,960

万

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11

月

29

日，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港口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整，期限为

1

年。

到目前为止， 公司累计向港口公司提供了

8,000

万元担保 （含此次对港口公司的担保

8,

000

万元）。

以上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港口公司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贰佰柒拾捌万元整

3

、经营范围：货物装卸、仓储（危险品除外）、中转服务，港口机械设备和船舶修理、安装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租赁，配件加工、制造，集装箱拆洗装修，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凭

许可证经营）。

4

、法定代表人：李非列

5

、注册地址：芜湖市长江路石城园区

6

、财务状况：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港口公司总资产

171,744.76

万元，负债

35,200.36

万元，

净资产

136,544.40

万元，本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982.94

万元，营业利润

-1,774.23

万元，净

利润

4,243.28

万元。

（二） 因港口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此项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详见

2011

年

6

月

11

日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决议暨召开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和

2011

年

6

月

29

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港口公司股权结构图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

年；担保金额：

8,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

议案》

:

同意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资担保的协议》，互保金额

为

2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3

年，报股东大会批准。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并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后，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

会全权授权董事长周瑞庭先生签署银行融资担保合同， 其签署的银行融资担保合同与本次

董事会形成的决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银行融资担保形成单独决议。

独立董事董文俊先生、郑明东先生、杨政先生、范利亚先生对此项关联担保进行了事前

审核，认为：该关联担保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证监发

[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利于公司逐步增长的生产经营的需要。本次关联担

保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没有侵占其它股东的利益。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制度。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与芜湖港口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与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64,960

万元，其中：对外提供担保

26,000

万元，

占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0.65%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38,960

万元，占

2012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30.94%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2

、港口公司

2013

年

9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0550� � �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13-041

� � � � � 200550� � � � � � � � � � � �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接到本公司持股

30%

以上

股份的股东福特汽车公司（以下简称

"

福特汽车

"

）通知：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以下简称

"

首次增持

日

"

）起截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基于对本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福特汽车合计增持本公司

17,264,

194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B

股

"

）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000%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份增持

"

）。现将本次股份增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本次股份增持人为福特汽车，首次增持日之前，福特汽车持有本公司

258,964,200

股

B

股股

份（其中

100,000,000

股系由福特汽车通过花旗银行（

Citibank N. A.

）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间

接持有），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0%

。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增持目的：福特汽车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目的是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

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本公司未来发展收益。

增持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福特汽车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2%

的股份。

三、增持方式

自首次增持日起截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福特汽车系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本次股份增持。

四、增持期间

福特汽车计划增持期间为首次增持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五、本次股份增持进展情况

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期间，福特汽车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系统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共计增持江铃汽车

17,264,194

股

B

股股份， 占江铃汽车已发行总股份的

2.000%

，并已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该等增持后，福特汽车合计持有江铃汽车

276,228,394

股

B

股股

份（其中

100,000,000

股系由福特汽车通过花旗银行（

Citibank N. A.

）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间

接持有），占江铃汽车已发行总股份的

32.000%

。

六、增持行为的合法性

福特汽车在本次股份增持前持有本公司

258,964,200

股

B

股股份 （其中

100,000,000

股系由

福特汽车通过花旗银行（

Citibank N. A.

）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间接持有），占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30%

，且该等事实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本次增持的股份总额为

17,264,194

股

B

股股份，占本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00%

，且本次增持已经完成。

本次股份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股份增持满足《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申请要约收购豁免的条件。

七、关于本次股份增持对本公司上市地位的影响

本次股份增持系持有本公司

30%

以上股份的股东福特汽车所进行的增持， 本次股份增持

完成后，福特汽车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为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2.000%

，不会导致本公司股

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八、福特汽车的承诺

福特汽车在本次股份增持期间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同时，福特汽车承诺，其在本

次股份增持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其因本次股份增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以上，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2409� � �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2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

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函，该函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财政部《财会（

2010

）

12

号》文件，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领取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的营业执照，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换取

"

江

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的执业证书。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

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

号）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上市公司和中央企业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江苏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将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启用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

出具各类业务报告。原联系方式不变。

因此，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情况，不构成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